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接到报警，交警赶赴现场，了解案情





是否道路交通事故





简易程序处理





路外交通事故，参照本流程处理





非交通事故，书面通知当事人，并依法移交有关部门或者告知当事人处理途径





通知医疗部门抢救伤员，通知保险公司、救助基金支付抢救费用





是否适用一般程序





受理，现场处置，调查取证





复印件送达有关当事人





约定检验鉴定完成期限不超过20日，延期需审批





因收集证据，可扣留事故车辆、行驶证，扣押有关物品，对痕迹物证、当事人生理状况等进行检验鉴定。





10日内，办理丧葬事宜





死亡事故，需公开调查证据





3日内，申请重新检验鉴定（一次为限）








检验鉴定结论确定





通知领取扣留车辆、行驶证及扣押物品





制作责任认定书





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上一级书面申请复核，写明请求事项、理由及主要证据。





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








因以下原因：一方向法院起诉，或肇事人已被批捕，或简易程序处理，或路外事故的。其他法定原因。





30日内作出复核结论（一次为限）





召集各方当场宣布结论





维持的





5日内，执行行政处罚





否





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





到法院起诉





10日内，各方共同申请书面调解





制作调解书，结案。








制作调解终结书，结案。





到法院起诉








一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终止调解,记录在案: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，或无正当理由不参加的，或中途退出的。





需重新认定的，原办案单位10日内





否





否





是





是





死亡之日起三日内





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内委托检验鉴定





收到检验鉴定报告之日起2日内








无异议





有异议














5日内，决定是否受理





是





一方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受理的，终止复核





有异议





无异议





否





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的





调解期限为10日：造成人员死亡的，从规定办理丧葬事宜结束之日起开始；造成人员受伤的，从治疗终结之日起开始；因伤致残的，从定残之日起开始；造成财产损失的，从确定损失之日开始。





达成协议的





未达成协议的





不需要检验鉴定





需要检验鉴定





现场调查之日起10日内





5日内





尸体检验








